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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5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92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深圳市创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134,561.7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增资入股，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行业政

策及市场环境变化、经营管理等风险，其投资项目、预期收益存在不确定性，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鉴于项目合作的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东原之方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原之方”）拟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134,561.70万元增资深圳市创曙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曙”）注册资本。增资后，东原之方将

持有深圳创曙49.29%的股权。 

（二）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

投资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增资事宜不属于关联交易，且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方基本情况 

杭州东原之方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8月2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8X9EX1H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南秀路2699号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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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电

子产品。 

东原之方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到2018年9月30日，东原之方未经审计的总资产24,001,518.42元，净资

产-2,481.58元，净利润-1,547.22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标的公司情况 

深圳市创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6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71N077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L28，

2854室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蔡舸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建议项目：企业管理咨询，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同意登机机关调整规范经营范围表述，以登机机关登机为

准）；许可经营项目：（同意登机机关调整规范经营范围表述，以登机机关登机

为准）；公司应当在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深圳创曙系深圳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增资后，深圳创曙注册资本273,000万元，股东持股情况为：深圳安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出资74,092.20万元，出资比例27.14%；东原之方出资134,561.70

万元，出资比例49.29%；杭州德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64,346.10万元，出资

比例23.57%。 

截止到2018年9月30日，深圳创曙未经审计的总资产1,212.38元，净资产

712.38元,净利润712.38元。 

（二）增资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情况，不存在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或者冻

结等司法措施。  

（三）项目情况： 

深圳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与深圳创曙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负责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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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居住用地的开发建设。鉴于该项目的占地面积为97,494平方米，土地成交

金额为359,669万元，故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设定为390,000万元，深圳创曙拟以

货币方式出资273,000万元，出资占比70%；深圳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以货币

方式出资117,000万元，出资占比30%。目前该项目公司尚在设立过程中，将以工

商核定为准。 

四、对外投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原之方拟以货币方式增资深圳创曙共计134,561.70万元；

深圳创曙原股东深圳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独立投资方杭州德虹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分别将以货币方式增资深圳创曙73,592.20万元、64,346.10万元。增资后，

深圳创曙注册资本将由500万元增加至273,000万元, 东原之方持股比例为

49.29%。 

关键节点计划及出资方案 

1、2018年 11月 30日前完成项目公司设立； 

2、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东原之方完成对深圳创曙的部分增资款 62,733

万元的投入； 

3、后续增资款需由三方股东根据项目公司开发进度，协商后分期投入。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上述增资行为系公司项目开发所需的对外投资行为，有利于增加公司

项目储备，进一步扩大公司战略布局，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上市公司战略

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 

（二）上述增资行为不属于关联交易。增资完成后，深圳创曙及其项目公司

将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具体数据以审计为准。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增资行为，在后期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

经营管理等风险，其投资项目、预期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对此，公司将积极采取

相应措施予以防范和应对。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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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1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